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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第六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義勇消防人員除總

隊長、副總隊長、顧問外

，年齡規定如下： 

一、總隊之其他人員為六

十五歲以下。 

二、大隊長及副大隊長為

六十五歲以下；大隊

之其他人員為六十三

歲以下。 

三、中隊之所有人員為六

十三歲以下。 

四、分隊除隊員以外之所

有人員為六十歲以下

；分隊之隊員為五十

五歲以下。但僅從事

協助防火教育宣導及

緊急救護工作之隊員

，為六十歲以下。 

第六條 義勇消防人員除顧

問外，年齡規定如下： 

一、總隊長及副總隊長為

六十八歲以下；總隊

之其他人員為六十五

歲以下。 

二、大隊長及副大隊長為

六十五歲以下；大隊

之其他人員為六十三

歲以下。 

三、中隊之所有人員為六

十三歲以下。 

四、分隊除隊員以外之所

有人員為六十歲以下

；分隊之隊員為五十

五歲以下。但僅從事

協助防火教育宣導及

緊急救護工作之隊員

，為六十歲以下。 

    義勇消防總隊總隊長、

副總隊長是義勇消防組織之

領導階層，多為出錢出力並

認同義勇消防工作之地方仕

紳及社會威望人士，深具服

務社會熱誠，善於統整義勇

消防組織資源，凝聚義勇消

防組織之向心力。若受年齡

之上限規定而無法持續貢獻

心力，協助消防工作，殊有

欠允。爰將義勇消防總隊長

、副總隊長年齡為六十八歲

以下之規定，予以修正，以

符實需。 

 

 

 

 


